吉经社管字〔2021〕6号

吉林经开区社会事业管理局

关于印发经开区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021年重点任务

推进工作方案的通知
区属各医疗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吉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发的《吉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吉林市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021年重点任务推进工作方案的通知》的通知要求，扎实推进我区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按照市卫健委安监处的部署安排，结合我区统实际，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重点任务

区属各医疗机构要认真梳理2021年度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重点工作任务，要明确责任、工作措施、完成时限和成果形式，确保各项工作可量化、可操作、可检查、可考核，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1.各级党组织理论学习每季度至少安排1次专题学习；2.纳入全系统所有干部必学内容；3.对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分管安全生产领导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开展培训；4.在“安全生产月”、“白山松水安全行”、“进机关、进医院”等活动中必须有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内容，不能少于3次。

(二)落实医疗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题。1.依据省卫生健康委编制的《医疗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五个必须落实”检查标准(暂行)》，督促全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医疗机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2.继续深入推进《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2020版)》宣传培训工作，提高医疗机构科室人员责任意识和防范能力，从根本上消除火灾隐患，打通“最后一公里”，使全体人员都能明确消防安全岗位责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3.开展医疗卫生机构消防安全大培训暨消防安全“明白人”培训活动，强化基层消防安全责任意识，提升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夯实全系统防范处置火灾风险的基础；4.继续推动区内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建立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督促医疗机构加大安全投入，强化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5.推动医疗机构落实安全生产日巡查、月检查、重要节日、重大活动前的检查工作和消防设施联动运行测试，建立和实施消防设施日常维护保养制度，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立即督促整改，形成闭环管理的隐患排查治理机制；6.持续推进医疗机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有效提升医疗机构安全管理水平，2021年3月22日前，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均应完成自评工作，并上报自评表，4月份开始，市卫生健康委开展标准化评定工作。

(三)危险化学品安全整治。1.查清危险化学品底数。对涉及卫生系统的8种典型危险化学品实施严格监管，做到底数清、数量明，建立存储分布一张图、管理使用一张表；2.指导督促医疗机构制定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的应急预案并实施演练；3.指导督促医疗机构按照要求设置危险化学品储存专用库房并严格落实管理制度；4.指导督促医疗机构建立完善危险化学品废物使用管理制度，加强对医疗机构可能存在的违规堆存、随意倾倒危险废物等问题进行检查，确保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安全。

(四)治安消防安全整治。1.加强治安处突防范。医疗机构加强治安巡逻和应急处突演练，配全配强安保力量，保护好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2.继续巩固医疗机构消防车通道治理成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长效管理机制，防止出现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问题，确保畅通；3.持续推进医疗机构智慧消防建设，着力提升精准防控水平；4.深入开展安全宣传“进机关、进医院”活动，形成宣传教育常态化工作机制。

(五)后勤安全整治。1.房屋安全。加强房屋安全监管排查，对老旧房屋、危房存在的安全隐患要登记造册，落实整改措施，整改责任；2.燃气安全。加强对本单位使用的设施设备、管线、燃气器具等检查，确保安全好用；3.特种设备安全。燃气、燃油锅炉、电梯、医用气体应每年按照要求进行检验合格，管理及操作人员要持证上岗，定期做好维护保养，记录齐全；4.电力系统安全。操作人员按照规定持证上岗，加强每日巡视，安全防护装备配备齐全，按期检测；5.给排水安全。加强二次供水运行人员、设备监督管理，确保用水安全：6.食堂安全。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监管，严格落实食品留样，食品加工、制作等制度，严防食物中毒等事故的发生；7.建筑施工安全。落实到位主体责任，加强施工工地的安全监管，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监管措施。

二、组织机构

组  长：董海峡 社会事业管理局局长
副组长：宋起超 社会事业管理局书记
        关雅芳 社会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成  员：社会事业管理局相关各科室负责人、各医疗机构负责人

下设办公室在社会事业管理局卫生综合监督科。

三、实施步骤

全区卫生健康系统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按四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制定审核方案。各医疗机构于1月28日前制定完成本单位工作方案。工作方案于1月30日前上报事业局卫生综合监督科。

第二阶段：开展集中整治。2月至12月，各医疗机构组织全面落实工作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建立“两个清单”台账，深入细致开展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逐项研究制定管控措施。要动态更新“两个清单”，每月30日前汇总上报本月进展情况。

第三阶段：定期调度汇总。事业局卫生综合监督科定期调度各医疗机构专项行动推进情况，包括“两个清单”更新情况、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阶段性工作总结等。

第四阶段：组织督导检查。事业局卫生综合监督科将采取明查暗访的方式，对各医疗机构专项整治部署落实工作进行督查检查，对重大问题、重大隐患实施挂牌督办。对敷衍应付、推进不力、进度滞后的单位，综合运用通报、约谈等措施进行重点督办，并将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评先评优”活动，推动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四、工作要求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各医疗机构要充分认清做好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重要性，分管领导要高度重视，亲自部署安排、亲自组织实施、亲自跟踪问效，相关处室要认真抓好落实，确保三年行动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二要强化统筹推进。各医疗机构要配强三年行动工作专班人员力量，充分发挥工作专班牵头抓总、督促协调、统筹推进作用，确保三年行动扎实有效推进。

三要确保取得实效。各医疗机构要层层压实专项整治责任，确保三年行动工作取得实效。

联系人：尹铁柱 刘雪丽

电  话:63505907  

邮  箱：449135889@qq.com
附件：1.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021年度工作任务清单

2.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开展情况

吉林经开区社会事业管理局

2021年1月25日

吉林经开区社会事业管理局党委办公室            2021年1月25日

 （共印10份）
附件1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021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填报单位：

	序号
	任务事项
	主要内容
	重点措施
	牵头部门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限
	工作进展
	成果形式
	备注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
	各级党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组织专题学习
	各级党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季度至少安排1次专题学习。
	牵头部门：社会事业人管理局

责任部门：局卫生各部门、各医疗机构
	2021年年底
	
	
	

	
	
	全系统学习内容
	全体干部每季度至少安排1次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学习内容。
	牵头部门：社会事业人管理局

责任部门：局卫生各部门、各医疗机构
	2021年年底
	
	
	

	
	
	组织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培训活动
	对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分管安全生产领导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开展培训。
	牵头部门：社会事业人管理局

责任部门：局卫生各部门、各医疗机构
	2021年年底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内容
	“安全生产月”、“白山松水安全行”、“进机关、进医院”等活动中必须有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内容，不能少于3次。
	牵头部门：社会事业人管理局

责任部门：局卫生各部门、各医疗机构
	2021年年底
	
	
	

	2
	落实医疗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题
	落实《医疗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五个必须落实”检查标准（暂行）》规定
	督促医疗机构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医疗机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牵头部门：社会事业人管理局

责任部门：局卫生各部门、各医疗机构
	长期坚持
	
	
	

	
	
	推进《医疗机构安全管理九项规定（2020版）》宣传培训工作
	提高基层科室人员责任意识和防范能力，从根本上消除火灾隐患，打通“最后一公里”，使全体人员都能明确消防安全岗位责任，落实安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安全形势稳定。
	牵头部门：社会事业人管理局

责任部门：局卫生各部门、各医疗机构
	2021年8月底完成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活动
	夯实全系统防范处置火灾风险的基础，开展医疗机构消防安全大培训暨消防安全“明白人”培训活动，增强医疗卫生机构全体人员的消防责任意识，全面增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防范化解风险、消除火灾隐患的能力，有力促进各医疗卫生机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提升。
	牵头部门：社会事业人管理局

责任部门：局卫生各部门、各医疗机构
	2021年8月底完成
	
	
	

	
	
	建立完善风险等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继续推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建立完善风险等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督促医疗机构加大安全投入，重点用于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牵头部门：社会事业人管理局

责任部门：局卫生各部门、各医疗机构
	长期坚持
	
	
	

	
	
	落实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2020版）
	推动医疗机构落实安全生产日巡查。月检查、重点节日、重大活动前的检查工作和消防设施联动运行测试，建立和实施消防设施日常维护保养制度，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立即督促整改，形成闭环管理的隐患排查治理机制。
	牵头部门：社会事业人管理局

责任部门：局卫生各部门、各医疗机构
	长期坚持
	
	
	

	
	
	持续推进医疗机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持续推进医疗机构安全生产标准环建设，有效提升医疗机构安全管理水平，2021年3月25日前，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均应完成自评工作，并上报自评表，4月份开始，省卫生健康委开展标准化评定工作。
	牵头部门：社会事业人管理局

责任部门：局卫生各部门、各医疗机构
	2021年年底
	
	
	

	3
	危险化学品整治
	对涉及卫生系统的8种典型危险化学品实施严格监管
	对涉及卫生系统的8种典型危险化学品实施严格监管、做到底数清、数量明；建立存储分布一张图、管理使用一张表；指导督促医疗机构制定危险化学品泄露事故的应急预案并实施演练；指导督促医疗机构按照要求设置危险化学品储存专用库房并严格落实管理制度；指导督促医疗机构建立完善危险化学品废物使用管理制度，加强对医疗机构可能存在的违规堆存、随意倾倒危险废物等问题进行检查，确保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安全。
	牵头部门：社会事业人管理局

责任部门：局卫生各部门、各医疗机构
	2021年底

长期

坚持
	
	
	

	4
	治安消防安全
	加强治安处突防范和消防安全
	医疗机构加强治安巡逻和应急处突演练，配全配强安保力量，保护好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继续巩固医疗机构消防车通道治理成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长效管理机制，防止出现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问题，确保畅通；持续推进医疗机构智慧消防建设，着力提升精准防控水平；深入开展安全宣传“进机关、进医院”活动，形成宣传教育常态化工作机制。
	牵头部门：社会事业人管理局

责任部门：局卫生各部门、各医疗机构
	2021年底

长期

坚持
	
	
	

	5
	后勤安全整治
	加强医疗机构房屋、水、电、气等安全管理
	加强房屋安全监管排查，对老旧房屋、危房存在的安全隐患要登记造册，落实整改措施，整改责任；燃气安全。加强对本单位使用的设施设备、管线、燃气器具等检查，确保安全好用；特种设备安全。燃气、燃油锅炉、电梯、医用气体应每年按照要求进行检验合格，管理及操作人员要持证上岗，定期做好维护保养，记录齐全；电力系统安全。操作人员按照规定持证上岗，加强每日巡视，安全防护装备配备齐全，按期检测；给排水安全。加强二次供水运行人员、设备监督管理，确保用水安全；食堂安全。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监管，严格落实食品留样，食品加工、制作等制度，严防食物中毒等事故的发生；建筑施工安全。落实到位主体责任，加强施工工地的安全监管，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监管措施。
	牵头部门：社会事业人管理局

责任部门：局卫生各部门、各医疗机构
	2021年底

长期

坚持
	
	
	

	审核人：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要确保重点任务无遗漏，做到事项清、措施实、可量化、易检查、能考核。

2.填报时间：每月1日上报前一个月情况信息，逢节假日顺延。

3.有新增任务的应在当月填报时及时增加，并在“备注”中注明。

4.在填报时要注意涉及专题领域情况的要归类进行填写。

附件2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专题专项
	发现突出问题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层面）
	排查整治隐患
	开展督导检查
	约谈

警示

	
	
	排查隐患总数
	一般隐患
	重大隐患
	成立

检查

组
	督导检查次数
	检查

单位
	督导

问题
	

	
	小计
	省级卫生健康部门
	市级卫生健康部门
	县级卫生健康部门
	
	排查
	已整改
	整改率
	排查
	已整改
	整改率
	
	
	
	
	

	
	（项）
	（项）
	（项）
	（项）
	（处）
	（处）
	（处）
	（%）
	（处）
	（处）
	（%）
	（个）
	（次）
	（家）
	（个）
	（家）

	1.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
	
	
	
	
	
	
	
	
	
	
	
	
	
	
	
	

	2.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题
	
	
	
	
	
	
	
	
	
	
	
	
	
	
	
	

	3.危险化品安全整治
	
	
	
	
	
	
	
	
	
	
	
	
	
	
	
	

	4.治安消防安全整治
	
	
	
	
	
	
	
	
	
	
	
	
	
	
	
	

	5.后勤安全整治
	
	
	
	
	
	
	
	
	
	
	
	
	
	
	
	

	当月累计
	
	
	
	
	
	
	
	
	
	
	
	
	
	
	
	

	累计总计
	
	
	
	
	
	
	
	
	
	
	
	
	
	
	
	


审核人：                                                         填表人：

填报说明：

1.各县(市)区可在表中添加填写本地其他专项整治内容。

2.当月总计：上报的数据应为每月的情况信息。

3.累计总计：为三年行动开展以来至上报前的所有数据之和的总数。

4.填报时间：每月1日上报前一个月的情况信息，逢节假日顺延。

5.各医疗机构只填写“排查整改隐患”一栏



